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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。

二、申报名额

此次实行限额申报，具体限额如下

（一）重点平台

各学院结合实际进行资源整合组织申报 1 项。

（二）创新团队项目

各学院结合实际进行资源整合组织申报 1 项。

（三）重点领域专项（科技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专项）

每学院限报 1 项。

（四）重点研究项目

每学院限报 1 项。

（五）特色创新类项目

学院、机关行政部门均可申报，每单位限报 1 项。

（六）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

学院、机关行政部门均可申报，每单位限报 1 项。

三、申报要求和评审办法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项目评审采取二级学院和学校两轮评审，首先由二级学院

学术分委员会评审，按限额择优推荐上报。学校采取网评和会评

两种方式进行，按学校学术委会评审结果，进行公示、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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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经遴选评审后，如获批立项，将纳入“创新强校工程”

进行考核，按照“创新强校工程”的资金分配管理办法下达资助

经费。

3.各二级学院、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各类项目的把关和审

核。

（二）立项数和申报范围

1.省级重点建设平台

学校向省教育厅科研处推荐 1 项。申报要求（见附件 2）。

2.创新团队项目

学校向省教育厅科研处推荐 1 项。申报要求（见附件 2）。

3.重点领域专项（科技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专项）

学校向省教育厅科研处推荐 2 项。申报要求（见附件 2）。

4.重点研究项目

学校向省教育厅科研处推荐 2 项。申报要求（见附件 2）。

5.特色创新类项目

学校向省教育厅科研处推荐 4 项。申报要求（见附件 2）。

6.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

学校向省教育厅科研处推荐 4 项。申报要求（见附件 2）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本次申报鼓励聚焦需要解决的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技术或社

会问题，申报交叉学科平台；申报的科研项目要围绕国家和我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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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重大需求，或聚焦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

推动作用的基础理论、学术前沿开展研究。各单位要加强对申报

平台和项目的审核，特别要严把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政治关。

项目申报人须为高校在职在岗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人员，具有良好

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学术道德，在申报的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的研究

基础，能独立开展和组织研究工作本次申报的各类平台和项目。

项目申报人根据研究范围，结合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学术专长，自

主确定具体的研究选题。

根据省监察厅、财政厅、审计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

项目（课题）经费监管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，项目负责人（包括

主要参与者）申请和承担的省级财政支持项目不超过 3 项。凡不

符合要求者，不接受申报。

经查实违反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，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员

不得申报。

（二）具体申报条件（见附件）

五、申报程序和评审时间安排

（一）申报方式

本次项目申报由二级学院、相关职能部门组织推荐，学校创

强办组织专家评审后向省教育厅科研处推荐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和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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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单位认真组织申报，电子版和纸质版上交时间为 2019

年 11 月 22 日。

每个项目申报材料电子版的文件夹命名方式为：***类项目

+单位+姓名+项目名称。请各单位统一收齐后按要求提交，电子

版材料以“省科研+单位”命名的压缩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；纸

质版材料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两份统一报送至行政楼 215 教

学与学术事务部。

联系人：魏薇，电话：668894，邮箱：330133618@qq.com。

（三）评审时间

2019 年 11 月 22 日前为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时间；11

月 23 日至 11 月 27 日为学校评审时间。评审结果由学校学术委

员会审定通过后，进行公示、行文。

（四）获得学校推荐的各类项目申请人于 11 月 29 日前登录

系统填报相关资料。纸质材料 A4 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两份于 11 月

30 日前交至行政楼 215 教学与学术事务部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广东高校科研平

台和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2.2019 年广东高校重点平台和项目申报具体要求

3.2019 年广东高校平台和科研项目申报书汇总

备注：附件 1-3 可在科研处官网-通知公告专栏下载




